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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法》 
一、出租人甲與乙就A屋簽有租約，租期屆滿後乙拒不遷讓，甲訴請遷讓房屋獲勝訴確定判決，但在

訴訟中乙有將房屋委任丙代為管理，試問甲持確定判決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時，現場之管領人丙向

法院主張確定判決之效力不及於丙，不得對丙強制執行遷讓房屋，請問執行法院應如何處理？如

果執行法院接受丙之主張不予執行，甲應如何救濟？（25分） 

命題意旨 
本題涉及執行名義主觀效力之範圍，答題提及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1項外，亦應進一步說明該條所

謂「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所指為何。第2與3小題均涉及強制執行程序中之登

記，援引強制執行法第11條回答即可。 

答題關鍵 執行名義主觀效力之範圍。 

考點命中 《高點強制執行法講義》第一回，李政大編撰，頁12-14。 

【擬答】 
(一)為他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之丙亦為執行名義效力所及，故執行法院得對丙為執行： 

「執行名義為確定終局判決者，除當事人外，對於左列之人亦有效力：一、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

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1項第1款著有明文。又最高法院99

年度台抗字第112號民事裁定「按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及強制執行法第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所

稱之「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係指專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之利益而占有請

求之標的物者而言（利益說），此觀民法第九百四十一條所稱之「間接占有人」，僅規定為「對於他人之

物占有者」，初與前者法文明定「『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之旨趣未盡相同自明。」

之見解，強制執行法第4條之2第1項第1款所謂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係指專為當事人或

其繼受人之利益而占有者（如受任人、保管人、受寄人）而言。反之，倘僅為直接占有人僅為自己之利益

而占有者（如質權人、承租人、借用人）或占有輔助人，則非既判力所及之人。查丙係受乙之委任而占有A

屋，當屬為當事人乙之利益而占有情形，依前開實務見解，自受執行名義效力所及，故執行法院得對丙為

執行。 

(二)甲得提起許可執行之訴為救濟： 

按強制執行法第14條之1第2項規定，「債權人依第四條之二規定聲請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裁定駁回者，得於

裁定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向執行法院對債務人提起許可執行之訴。」查丙之主張係依強制執行法第4

條之2規定，其不為執行名義效力所及執行。倘執行法院接受丙之主張而不予執行，依前揭強制執行法第14

條之1第2項，甲得於裁定送達後10日不變期間內，向執行法院對債務人丙提起許可執行之訴。 

 

二、債務人小張在市政府擔任編審，月薪新臺幣（下同）6萬5000元，債權人老陳持法院之和解筆錄

內載應給付100萬元之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債務人小張在市政府之薪資，法院執行處於107年

5月20日向市政府發出扣押命令，市政府之收發室於107年5月22日收到扣押命令，收發室按行政

流程於107年5月25日將扣押命令轉交給會計室，請問： 

(一)扣押命令於何日生效？生效後對老陳、小張、市政府各發生何種法律效果？（15分） 

(二) 小張於107年6月向市政府主張6月份法院無再發扣押命令，因此6月份之薪資未遭扣押，請求

市政府支付薪資有無理由？（10分） 

命題意旨 本題涉及換價命令之生效時點與扣押命令之效力，同學援引相關法條即可輕鬆回答。 
答題關鍵 強制執行法第 118 條第 2 項、強制執行法第 115 條第 1 項與強制執行法第 115-1 條第 1 項。 
考點命中 《高點強制執行法講義》第二回，李政大編撰，頁 41-43。 
【擬答】  
(一)1.扣押命令於送達第三人市政府時生效： 

按強制執行法第118條第2項規定，扣押命令，送達於第三人時發生效力，無第三人者，送達於債務人時發

生效力。但送達前已為扣押登記者，於登記時發生效力。準此，扣押命令自送達第三人市政府時發生效力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x?id=J%2cC%2c99%2c%e5%8f%b0%e6%8a%97%2c112%2c001&ro=2&dt=J&ty=C,D,F,G,H,I,J,K,L,M,O,P,Q,R&kw=%e6%8c%87%e5%b0%88%e7%82%ba%e7%95%b6%e4%ba%8b%e4%ba%ba%e6%88%96%e5%85%b6%e7%b9%bc%e5%8f%97%e4%ba%ba%e4%b9%8b%e5%88%a9%e7%9b%8a%e8%80%8c%e5%8d%a0%e6%9c%89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x?id=J%2cC%2c99%2c%e5%8f%b0%e6%8a%97%2c112%2c001&ro=2&dt=J&ty=C,D,F,G,H,I,J,K,L,M,O,P,Q,R&kw=%e6%8c%87%e5%b0%88%e7%82%ba%e7%95%b6%e4%ba%8b%e4%ba%ba%e6%88%96%e5%85%b6%e7%b9%bc%e5%8f%97%e4%ba%ba%e4%b9%8b%e5%88%a9%e7%9b%8a%e8%80%8c%e5%8d%a0%e6%9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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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於107年5月22日送達於收發室時）。 

2.扣押命令對當事人之效力： 
按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

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之規定，扣押命令生效後，債務人小張即喪失

對被扣押薪資債權之處分權，而第三債務人市政府亦不得向債務人小張清償。又於法院核發收取命令或

移轉命令前，債權人老陳不得請求第三債務人市政府向自己給付。 
(二)小張之主張無理由： 

「對於薪資或其他繼續性給付之債權所為強制執行，於債權人之債權額及強制執行費用額之範圍內，其效

力及於扣押後應受及增加之給付。」強制執行法第115條之1第1項訂有明文。查本例之被扣押債權係屬薪資

債權，依前開規定，扣押命令之效力及於扣押後應受及增加之給付。是以，107年5月份以後之薪資債權亦為

效力所及，故債務人小張之主張無理由。 

 

三、乙因修車發生新臺幣（下同）5000元修車費未付，修車廠甲對乙聲請支付命令5000元，嗣乙自認

為車根本沒修好而不予理會，之後待支付命令確定後，甲持確定支付命令聲請強制執行查封乙之

價值1500萬元之自宅，經法院查封並鑑價後準備依法拍賣，乙乃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向執行法院

提出書面之異議，主張其薪資或存款遠超過5000元，僅為小額之5000元即查封其上千萬元之不動

產，顯不合理。乙遲遲等不到執行法院就其異議之裁定，乃直接上法院找司法事務官，司法事務

官當場答覆乙，其乃依法執行無審查權限，並回覆這是合法之執行行為無須裁定，請問乙之主張

是否有理？（25分） 

命題意旨 本題係測驗同學對違反「超額查封之禁止」之效力與比例原則於強制執行程序中之適用。 
答題關鍵 強制執行法第 50 條、強制執行法第 1 條第 2 項與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抗字第 532 號民事裁定。 
考點命中 《高點強制執行法講義》第一回，李政大編撰，頁 12。 
【擬答】  
(一)強制執行法第50條規定「查封動產，以其價格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學

說稱之「超額查封禁止」原則。又執行法院就執行行為是否違反本條有審查權限。此參最高法院97年度台抗

字第532號民事裁定：「查封不動產，以其價格足以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為限，此

觀強制執行法第一百十三條、第五十條規定自明。準此，「超額查封」即為法之所不許。查封之財產，如

已足供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當然不得再以債務人之其餘財產作為應供強制執行

之財產。所查封之財產苟有不足，須對債務人之財產再為執行，仍以補足所需清償之債權額及應負擔之費

用為限。至於所查封之財產是否足額，乃執行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自明。準此，司法事務官回覆

其乃依法執行無審查權限，於法不符。 

(二)系爭執行行為違反比例原則： 

1.惟違反「超額查封禁止」原則之效力為何，學說與實務有不同看法，分述如下：前開最高法院見解似認

為強制執行法第50條係屬效力規定，執行行為違反此規定時，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2
條聲明異議。惟有學者認為強制執行法第50條應為訓示規定，蓋於參與分配終結前無法確定是否為超額

查封（因為參與分配終結前無從得知有多少債權人，有多少金錢債權應受清償）。是以，若堅持禁止超

額查封，可能會使所有債權人無法全部獲得清償，甚至便利債務人脫產。依此見解，執行行為違反此規

定時，債務人或利害關係人不得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聲明異議。 
2.前開實務見解雖非無據，惟管見認為強制執行法第50條應解為訓示規定較妥。蓋如此解釋有利於債權人

債權之實現，符合強制執行法之立法目的。此外，允許超額查封，不准超額拍賣（即強制執行法第72條）

已足以保障債務人。準此，系爭執行行為雖屬超額查封，仍屬合法。 
3.系爭執行之執行方法亦與執行目的間不符合比例。「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

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

2項規定著有明文。查本例執行債權僅為5,000元，執行標的卻為乙所有價值1,500萬元之自宅為執行，顯

逾越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故屬執行法之違法，乙得於執行終結前，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向執行法院聲

明異議。附帶而言，按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2項規定，司法事務官駁回債

務人乙之異議後，應送請執行法官裁定之。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x?id=J%2cC%2c97%2c%e5%8f%b0%e6%8a%97%2c532%2c001&ro=1&dt=J&ty=C&kw=%e5%a6%82%e5%b7%b2%e8%b6%b3%e4%be%9b%e6%b8%85%e5%84%9f%e5%bc%b7%e5%88%b6%e5%9f%b7%e8%a1%8c%e4%b9%8b%e5%82%b5%e6%ac%8a%e9%a1%8d%e5%8f%8a%e5%82%b5%e5%8b%99%e4%ba%ba%e6%87%89%e8%b2%a0%e6%93%94%e4%b9%8b%e8%b2%bb%e7%94%a8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x?id=J%2cC%2c97%2c%e5%8f%b0%e6%8a%97%2c532%2c001&ro=1&dt=J&ty=C&kw=%e5%a6%82%e5%b7%b2%e8%b6%b3%e4%be%9b%e6%b8%85%e5%84%9f%e5%bc%b7%e5%88%b6%e5%9f%b7%e8%a1%8c%e4%b9%8b%e5%82%b5%e6%ac%8a%e9%a1%8d%e5%8f%8a%e5%82%b5%e5%8b%99%e4%ba%ba%e6%87%89%e8%b2%a0%e6%93%94%e4%b9%8b%e8%b2%bb%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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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新婚後購買臺中市之A屋，向乙銀行辦理抵押貸款新臺幣（下同）800萬元，之後經濟不景氣甲

遭到裁員，銀行貸款無力清償長達1年以上，適逢乙銀行正在清理不良債權，乙銀行經催告無效

果後，將銀行對甲之800萬不良債權轉賣給了丙公司，並將抵押權之證明文件交給丙公司，丙公

司乃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5款向法院聲請拍賣抵押物A屋並優先受償。理由何在？（25分）

命題意旨 本題較為特別，除涉及強制執行法第 4 條與第 6 條外，亦涉及民法上物權行為與抵押權之基本概念。

答題關鍵 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民法第 759 條與民法第 869 條第 1 項。 
考點命中 《高點強制執行法講義》第一回，李政大編撰，頁 5-8。 
【擬答】 
(一)按民法第869條第1項規定「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如經分割或讓與其一部者，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

此乃抵押權之從屬性。查乙銀行將系爭800萬債權轉賣給丙公司時，依前開規定，該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 

(二)按拍賣抵押物係屬民法之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條「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

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規定，取得不良債權之丙公司依

前開規定取得抵押權，惟仍須完成抵押權登記後，方得處分該抵押權。

(三)末按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5款「強制執行，依左列執行名義為之：五、抵押權人或質權人，為拍賣抵押

物或質物之聲請，經法院為許可強制執行之裁定者。」及第6條第1項第5款「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應依左

列規定，提出證明文件：五、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聲請者，應提出債權及抵押權或質權之證明文件及裁

定正本。」規定，抵押權人丙公司應先聲請拍賣抵押物裁定，復持該裁定向執行法院聲請執行。


